台北律師公會網站「尋找律師」欄位律師登錄調查表
	填表注意事項：

一、每一律師在同一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只得設一事務所，且不得為公司型態。

二、學歷須為教育部許可之學歷。

三、記載法官或檢察官之資歷時，應詳細表明曾任職之法院或檢察署名稱及起迄時間。
四、除學校兼課外，不得記載現兼任公務機關之名稱及其職稱。

	照

片
	姓 名
	

	
	性 別
	

	
	律師證書字號
	

	
	外國法事務律師

執業許可證字號
	

	
	原資格國(地區)
	 MERGEFIELD qualify_ctry 

	
	已加入之律師公會
	

	事務所名稱
	

	地 址
	

	電 話
	

	傳 真
	

	E-mail
	

	學 歷
(只能登載三項)
	1.

	
	2.

	
	3.

	經 歷
(只能登載三項)
	1.

	
	2.

	
	3.

	服務項目
	加入本公會後，請於本公會網頁中自行設定


□本人願意將上表資料刊載於台北律師公會網站尋找律師欄位，所填載資料俱屬事實

□本人願透過上表所載E-mail接收公會相關資訊(注意：為節約資源，當您勾選此項，原則上本公會即不再傳真或寄送紙本訊息)
律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